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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的方案

为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，放管结合、优化服务，创新政府

管理模式，规范司法行政行为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根据《关

于深化全市市场监管领域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跨部门联合监管工

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榕联合监管办〔2020〕4 号）相关要求，

结合《福州市司法局 2023 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划》，紧

密围绕马尾区司法局重点工作，从马尾区法律服务行业管理工

作实际，制定 2023 年下半年“双随机”抽查工作方案如下：

一、抽查对象

福建双达律师事务所、福州市马尾公证处。

二、抽查人员产生办法

分两队，带队领导各 1 名，随机抽取执法人员各 3 名。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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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人员名单在人教科监督下于2023年 11月 3日上午抽签产生。

检查福建双达律师事务所带队领导为：张诒雁，执法人员：程

文松、江琳、袁伟东；检查福州市马尾公证处带队领导为：林

懿，执法人员：高颖、林群、陈鹏。

三、抽查时间

检查福建双达律师事务所：2023 年 11 月 10 日；

福州市马尾公证处：2023 年 11 月 8 日。

四、抽查频次

律师、公证、司法鉴定机构、基层法律服务行业，上半年

和下半年各开展“双随机”抽查 1 次。按照检查对象名录库，

随机抽取 2 家检查对象，一年内对同一抽查对象的抽查，原则

上不超过 2 次。

五、实施抽查

检查对象和检查人员名单确定后 15 个工作日内，按照抽查

工作要求，检查人员完成检查工作。抽查方式可采用现场检查、

书面材料检查相结合的方式。

实施现场抽查工作的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2 名，并出示行政

执法证件。随机抽查工作通过拍照、录像、现场检查笔录等方

式记录检查过程，并可邀请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纪检监察人

员等全程参与，现场监督。执法人员与检查对象有利害关系的，

应当依法回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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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信息公开

按照信息公开和信用监管工作要求，自抽查结束之日起 7

个工作日内，按照“谁检查、谁录入、谁公开”的原则，将抽

查检查结果录入福州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和“互联网+监管”平

台，并通过区司法局门户网站向社会公示。

七、抽查内容

（一）律师事务所

1.律师事务所保持设立条件情况；

2.律师事务所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及执行情况；

3.律师事务所统一收案、统一收费并如实入账情况；

4.律师事务所遵守法律法规及规章情况；

5.律师遵守法律法规及规章情况；

6.法律顾问工作资料归档情况及工作成效；

7.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事项。

（二）公证处

1.组织建设情况；

2.执业活动情况；

3.公证质量情况；

4.公证员执业年度考核情况；

5.档案管理情况；

6.财务制度执行情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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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内部管理制度建设情况；

8.司法部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要求进行监

督检查的其他事项。

七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协调。相关业务科室要高度重视“双随机、

一公开”抽查工作的动员和协调安排，提高检查水平，将监管

落到实处。

（二）严格落实责任。相关业务科室和行政执法人员要按

照本计划，切实贯彻落实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培训。加大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宣传

力度，广泛开展宣传报道，积极营造良好舆论氛围。进一步加

强执法人员业务培训和工作交流，不断提高执法能力。

附件：1.法律服务机构名录库

2.“双随机”检查人员名录库

3.“双随机”抽查工作细则（试行）

福州市马尾区司法局

2023 年 11 月 3 日

福州市马尾区司法局 2023年11月 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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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法律服务机构名录库

编号 机构名称 所在行政区域

1 福州市马尾公证处 马尾区

2 福建建达(马尾）律师事务所 马尾区

3 福建品磊律师事务所 马尾区

4 福建双达律师事务所 马尾区

5 福建乐听律师事务所 马尾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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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检查人员名录库

编号 姓名 执法证号

1 陈 强 13010511001

2 程文松 13010511002

3 高 颖 13010511004

4 林 靖 13010511005

5 陈 璐 13010511006

6 林 群 13010511008

7 陈 瑾 13010511009

8 林 晨 13010511010

9 高炜炜 13010511012

10 吴欣怡 13010511013

11 林高月 13010511015

12 江 琳 13010511016

13 唐 音 13010511017

14 袁伟东 13010511018

15 林珣玥 13010511019

16 高 彦 13010511020

17 林佳瑶 13010511021

18 杨 希 13010511023

19 李陈星 13010511024

20 陈 鹏 13010511025



附件

7

3

“双随机”抽查工作细则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加强对法律服务行业的监督管理，提高事中事后

监管的效率和执行力，促进市场公平竞争，依据福州市人民政府

办公厅《关于印发福州市推广随机抽查机制规范事中事后监管

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榕政办〔2016〕7 号）和福州市市场监督

管理局 福州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《关于印

发福州市全面推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机制加强事中事后

监管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榕市场监管企管〔2018〕54 号）要求

，参照福建省司法厅《“双随机”抽查工作细则》，制定本细则

。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“双随机”抽查工作（以下简称抽查工

作）是指，我省司法行政机关依据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，随

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，对辖区内列入随机抽查名单的法律服务

机构进行现场抽查，并公开随机抽查结果的监管方式。

第三条 各级司法行政部门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，负责辖区

内法律服务市场随机抽查工作，并将随机抽查作为日常监督检

查的主要方式，建立健全随机抽查事项清单、检查人员名录库

和法律服务机构名录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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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随机抽查事项清单、检查人员名录库和法律服务

机构名录库要在本单位门户网站公开，并根据法律法规和现实

情况变化进行动态调整。

第五条 将辖区内所有法律服务机构都要列为随机抽查对

象，按照业务类别编入法律服务机构名录库，通过摇号的方式

从名录库中随机抽取。

第六条 市县司法行政部门可参照省厅模式建立检查人员

名录库。因检查人员人数偏少，无法按照业务类型分别建立检

查人员名录库的，可从建立统一的检查人员名录库。

第七条 抽查工作开始前，根据抽查对象的类型，从相应

检查人员名录库中随机抽取 2 名以上检查人员。检查人员与抽

查对象有利害关系的，应当依法回避。

第八条 随机抽查比例不低于辖区内机构数的5%，抽查频

次原则上每年不少于2次。对投诉举报多、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

有严重违法违规记录等情况的法律服务机构，要加大随机抽查

力度。

第九条 “双随机”抽查要全面公开、全程留痕，实现责任

可追溯。检查工作结束后，要形成检查报告，内容包括检查时

间、检查内容、现场检查笔录、对被查对象执行法律法规等情

况的评价、检查情况的处理意见和建议等事项。

第十条 按照信息公开要求，将随机抽查情况和查处结果

及时在门户网站公开。要根据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关规定，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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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机抽查结果及时推送公共信用信息平台，纳入市场主体的社

会信用记录。随机抽查工作要接受社会监督，形成有效震慑，

增强法律服务机构和执业人员守法自觉性。

第十一条 为提高抽查工作效率，省厅有关业务部门可先随

机选择辖区，在选中的辖区中随机选择检查对象。市县司法局

因辖区内法律服务机构少，无法开展随机抽查活动的，经当地

编制、法制、效能等有关部门认可，可以实行全面性的检查，

检查频次每年不少于 2 次。

第十二条 “双随机”抽查要全面公开、全程留痕，实现责

任可追溯。抽取检查人员和法律服务机构的过程应形成抽取记录

并由参加人员签名确认；抽查过程应制作现场检查笔录，由检查

人员和法律服务机构工作人员共同签名确认；检查结束后要形成

检查报告，内容包括检查时间、检查内容、检查情况、对被检查

对象的评价、处理意见和建议等事项。

第十三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
